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可持续发展, 2017, 7(4), 157-163 
Published Online October 2017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sd 
https://doi.org/10.12677/sd.2017.74020  

文章引用: 丁姗姗, 段进东. 基于影子价格的排污权定价机制实证研究[J]. 可持续发展, 2017, 7(4): 157-163.  
DOI: 10.12677/sd.2017.74020 

 
 

Empirical Study on the Pricing Mechanism of 
Emission Rights Based on Shadow Price 

Shanshan Ding, Jindong Duan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Nanjing Jiangsu 

    
 
Received: Sep. 25th, 2017; accepted: Oct. 9th, 2017; published: Oct. 12th, 2017 

 
 

 
Abstract 
Due to the increasingly seriou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protection have become hot topic, as emissions trading to achieve an important means to 
promote the dual goal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rotection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the main developed country environment management is playing a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role. 
How to reasonable pricing has been the blowdown right trade key factor.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initial allocation of emission rights way, through the estab-
lishment of shadow price model and simulation of initial emission permits and secondary pricing 
mechanism, obtained initial allocation of emission rights price and sewage in secondary trading 
market equilibrium price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role for the government price sell emission 
rights and determine the secondary market emissions trading p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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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全球环境污染问题不容忽视，环境保护问题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排污权交易作为能够实现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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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经济发展和保护生态环境双重目标的重要手段，在主要发达国家环境治理方面正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本文建立影子价格模型，推导得出排污权的初次以及二次定价价格。由于我国在推行排污权制度方面仍

为一片空白，因此基于影子价格得出的排污权定价公式可以为制度推行者确定排污权价格给予一定借鉴

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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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环境污染问题归根结底是经济中的负外部性问题，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降低了经济效率，进而制

约着经济发展，因此，为了响应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政策号召，解决目前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提高

资源利用效率，变粗放式发展模式为可持续发展方式是目前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实际上，不仅仅是我

国存在环境污染降低经济效率的现象，世界上其他很多国家也存在这样的困扰，毕竟全球化导致没有任

何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遇到过同样问题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实践与摸索中推出排污权交易制度——量

化排放污染物这种原本免费的行为和权利，同时明确定价，允许该权利在市场上自由交易，藉由市场这

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污染物的排放量，从而实现保护环境的目的。近年来，为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

实现低碳发展，我国从中央到地方乃至企业，正上下联动、协同推进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 

2. 针对排污权初始分配方式的分析 

排污权交易是指在一定区域内，在污染物排放总量不超过允许排放量的前提下，内部各污染源之间

通过自由买卖互相调剂，从而达到减少排污量、实现节能减排的目的[1]。排污权交易流程有三个步骤：

初始分配、交易和总量控制，初始分配是第一步，也是排污权交易的核心，其定价问题是排污权交易的

重中之重[2]。 

2.1. 排污权初始分配方式 

美国是第一个推行排污权交易制度的国家，美国的酸雨计划和成功的以二氧化硫为交易主体的排污

权交易证明了选择合适合理的初始分配及其定价方式对排污权交易市场的健康发展很关键[3]。美国《清

洁空气法》中提到了排污权初始分配的三种方式：免费分配、公开拍卖和标价出售[4]。免费分配方式是

指政府将在总量控制前提下确定的排污权许可证免费分发给需要的排污企业，不收取任何费用。公开拍

卖指政府控制总量，再对排污许可证进行公开拍卖，许可证的售价就是拍卖价。政府标价出售这一方式

与前两种相比操作简便，主要是指政府确定排污许可证的价格，并出售给需要的排污企业。 

2.2. 初始分配方式的利弊 

免费分配方式的好处是便于也易于管理，便于环境监督管理机构按照各个企业的实际产量和排污量

来确定其发放排污许可证的比例[5]。厂商自然欣然接受免费分配，但是厂商独占了环境资源全部的稀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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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价值，却没有补偿同为受害者的社会公众，同时免费分配也会受很多人为因素的干扰，可能降低企业

生产能力，阻碍公平竞争。另外免费分配由于不涉及定价问题而不能为排污权在企业间的二次流动提供

定价依据，因此可能会降低排污权交易的活跃程度。学者们在经济优化分配法和平权分配法的基础上提

出了数学规划方法模型和博弈论方法模型。这两种方法模型只是进行了个别的数据检验，加大了实践检

验的难度。 
相较于免费分配，公开拍卖是将环境的负外部性内生化，使排污权成为企业的生产要素之一，一旦

企业缺乏足量的排污权，便无从谈起进行正常的生产活动[6]，这一措施纠正了市场价格的扭曲。拍卖的

交易环境是拥有明晰的规则和高规范化的运作程序，不仅交易过程透明而公平公正，同时还有助于减少

排污许可证分配的争端。换言之，通过公开拍卖确定的排污权价格是最合理的，能够作为排污权二次流

通的价格指标，有助于解决我国排污权交易市场目前的定价难问题。但是出于自身利益考量，大部分厂

商不愿意选择这种方式，阻碍了有偿初始分配排污权的进行。 
政府标价出售这一方式与前两种相比操作简便，主要是指政府确定排污许可证的价格，并出售给需

要的排污企业。标价出售这种方式确定价格的依据是厂商成本与社会成本之间的差额及其治污的边际成

本。但是这种定价方式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政府定价不能直接反映市场的供求关系，同时也

可能给政府操控价格以可乘之机，另外，厂商出于对买入排污权的风险和需求量不确定的担心而不能够

完全接纳该种初始分配方式，原因在于买入排污权的企业可能通过增加技术投入，改进技术，减少对排

污权的需求量，从而造成先前买入的排污权闲置，增加财务成本。 

2.3. 我国排污权交易初次尝试限额交易 

显然，我国排污权交易的初始分配制度由政府标价出售最合适，原因在于标价出售的操作简便，这

便意味着节约时间，提高效率。虽然政府标价出售并不能直接反映市场供求，同时也有出现政府操控价

格情况出现的可能，但我国排污权交易制度尚属于一片空白，还不能任由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来操控，

只得暂时依赖于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作为我国排污权交易制度建立与发展的权宜之计。 
排污权标价出售的重点在于如何在满足尽可能多的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前提下，找到社会、经济和环

境三者之间的平衡[7]。可是，我国排污权交易实践起步较晚，市场机制尚不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也不够

完善，更何况排污权初始分配模式和定价方式存在缺陷。此外，排污权交易市场还可能受到诸如信息不

对称导致的经营风险、政策风险，又有可能由于市场关系变化导致价格波动。为充分发挥市场这只“看

不见的手”的作用，本文参考影子价格理论建模，为排污权的初始定价以及二次定价提供价格确定基础，

从而给排污权定价机制给予相应的理论指导。 

3. 标价出售的排污权定价模型的构建 

排污权交易的先决条件就是控制总量，离开了控制总量，超过市场实际需求的排污权对于节能减排、

环境友好没有任何帮助。要合理控制总量，就要合理解决初始分配问题。 

3.1. 排污权初次定价模型 

3.1.1. 基本假设 
假设 1：某区域内排放相同污染物的企业数量超过 1，假设该区域环境容量为 A 总，原始分配时，政

府拟提供排污许可证数量为 ( )1,2, ,ia i n= 
。 

假设 2：该区域内排污企业排放污染物的总量为 ( )1,2, ,ib i n= 
，这些企业的产量为 ( )1,2, ,iB i n= 

，

同时产量为排污量的 x 倍，该区域排污总量 i iB b x= ∗ ；企业的单位产品利润为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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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排污权初始定价模型的分析 
基于以上假设，以下是特定区域内排污权初次定价目标函数、约束条件 

( ) ( )
1 1

Max
n n

i i
i i

C C B C x b
= =

= ∗ = ∗ ∗∑ ∑总                            (1) 

1
s.t.

n

i
i

b A
=

≤∑ 总  

引入拉格朗日方程： 

( )
1 1

n n

i i
i i

D C x b A bλ
= =

 = ∗ ∗ + × − 
 

∑ ∑总                            (2) 

1
s.t.

n

i
i

b A
=

≤∑ 总  

对(2)中的 iq 求其一阶导数为： ( ) 0iD b n C x λ∂ ∂ = × × − = ，得 C xλ = × 。 
上式中 λ 为拉格朗日乘子，即排污企业排放 1 单位污染物的影子价格,是特定区域在控制总量的前提

下，基于最理想的使用情况后所得 1 单位排污量价格，不同于交易价[8]。当交易价格低于 λ ，则在该区

域内占用 1 单位排污权资源需要付出的代价小于所得，此时，排污企业可通过扩大规模、增加产量来增

加所得；反之，企业可借助缩小生产规模、减少产量来提高社会总收益。 
如果政府选择标价出售，则排污权初次定价公式应为：P C x= ×初 。此时，对排污权有需求的企业买

入所需排污权，企业的目标与社会的目标此时是一致的，这样有助于提高社会总收益。 

3.2. 排污权二次交易定价模型 

当企业获得初始分配得到的排污权进行正常的生产活动以后，继续进行生产活动，企业对排污权的

需求量大于初始分配得到的排污权，并且如果企业继续排污，需要付出的成本高于排污权初始定价的影

子价格，此时企业可以在二级流通市场买入排污权继续生产[9]；反之，如果成本低于影子价格，企业可

以选择卖出一定量的排污权，从中获利，继续进行生产活动。在实际交易中，影响二级市场交易的因素

很多，所以建立综合考察众多影响因素的企业间排污权交易模型对排污权交易制度的发展很重要。 

3.2.1. 基本假设 
假设 1：假定各个企业的治污能力为 ( )0 1, 2, ,ib i n=  ，其中治污成本函数为 ( )0

i if b ，且导数为 0，即

( ) 0i if e∗′ > ，换句话说，如果企业治污的能力越强，需要为治污付出更大代价。如果企业以价格 p 进行交

易，交易量为 0
i i i ig b b a= − − ，当 0 0i i i ig b b a= − − > 时，表明企业 i 需要出价买入排污权；反之，当

0 0i i i ig b b a= − + + > 时，企业 i 可以选择出售多余的排污权来获取利润。 
假设 2：设企业的交易成本函数为 ( )i iH g ，并且有 ( ) 0i iH g′ > ，也就是说企业在进行交易中交易的数

量越多，交易的成本越高。同时，生产总成本函数为 ( )i iI B ，有 ( ) 0i iI B > ，也就是说生产数量越多，生

产的总成本越高。 

3.2.2. 排污权二次定价模型分析 
基于以上假设，使排污企业总生产成本最小的函数为： 

( ) ( ) ( ) ( )0 0Min i i i i i i i i i iI p b b a C x a f b H g I B= × − − + × × + + +                  (3) 

0s.t. 0ib ≥  

其库恩塔克条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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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f b b H g g g b x I B b b b C x a b p

f b b H g g g b I B B B b C x a b p

b

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如果企业 i 意欲买入排污权，则 0 0i i i ig b b a= − − > ，此时 0 1i ig b∂ ∂ = − ；反之，如果企业意欲卖出排

污权，则 0 0i i i ig b b a= − + + > ，此时 0 1i ig b∂ ∂ = ；且 0 0 1i i i iB b x a b∂ ∂ = ∗∂ ∂ = − ，代入(4)可得： 
如果企业意欲买入排污权： 

( ) ( ) ( )0 0
i i i i i i i i if b b x I B B C x p H g g∂ ∂ + ∗∂ ∂ − ∗ = + ∂ ∂                   (5) 

如果企业意欲卖出排污权： 

( ) ( ) ( )0 0
i i i i i i i i if b b x I B B C x p H g g∂ ∂ + ∗∂ ∂ − ∗ = − ∂ ∂                   (6) 

所以，在交易成本不为零的前提下，生产同一种类型的产品的企业，其边际治污成本和边际生产成

本相等的话，排污权交易市场的有效均衡状态便无法实现[10]。 
假设排污权企业相互交易，只有买家要付费。 
从上式(5)、(6)可知，交易的均衡价格条件是： 

( ) ( ) ( )0 0
1 1 1 1 1 1 1 1 1f b b x I B B C x p H g g∂ ∂ + ∗∂ ∂ − ∗ = + ∂ ∂                   (7) 

( ) ( )0 0
2 2 2 2 2 2f b b x I B B C x p∂ ∂ + ∗∂ ∂ − ∗ =                         (8) 

从上式(7)、(8)可知，交易的均衡价格是： 

( ) ( ) ( ) ( )0 0 0 0
1 1 1 2 2 2 1 1 1 2 2 21 2P f b b f b b x I B B I B B = ∂ ∂ + ∂ ∂ + ∗ ∂ ∂ + ∂ ∂                (9) 

从上式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当边际治污成本函数或边际交易成本函数递增，交易的均衡价格减少

[11]；排污权交易中，增加边际交易成本，企业将不愿意选择进行该交易，导致需求减少，均衡价格随之

减少；当区域内平均利润增加时，企业将拨款用于提高自身治污能力，这样也使得交易的均衡价格降低。

与以上提及的情况相反，则交易的均衡价格会上升。       

4. 要素优化配置对排污权定价模型重要性 

4.1. 合法的排污权是影子价格发挥作用的前提 

企业经过初始分配环节获得排污许可证的数量是个不容忽视的约束条件。如果超量排放污染物且没

有为超额排放的污染物购买排污权的企业没有受到任何处罚，企业不会因为不遵守排污权制度受罚，也

不会因为遵循排污权制度得到额外奖励，企业将不会拥护该制度。 

4.2. 环境政策的有效性制约着影子价格的检测效应 

影子价格不是排污权在交易市场上的实际交易价格，而是一种边际价格，是指当环境资源得到最大

化的利用时，每增加一单位环境资源的使用量带来的利润的增加量。当市场上交易者都是理性人，同时

交易者完全竞争，如果排污权的交易价格低于影子价格，应当买入排污权[12]；反之，应当卖出排污权。

影子价格在变化中，与市场价格差距缩小，两者相等时达到均衡[13]。 

4.3. 排污权市场处于何种状态决定价格是否真实 

在现实市场环境下，完全竞争近乎于是一种理想状态，市场基本处于不完全竞争状态，主要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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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资源基本上能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资源的配置是基本合理的。如何实现理想状态？可行的方法之

一是令市场中的每一个企业真正成为独立的经济体，同时建立起高效的环境信息监督管理系统和排污权

交易体系等。 

4.4. 企业参与度反映了排污权定价的合理性 

排污权的影子价格不等于交易价格，交易价格已知的，影子价格未知的,影子价格会随着企业生产结

构、条件的变化而变化[14]。如果企业藉由技术改造、增加治污资金投入使得其单位污染物排放量有所减

少，则企业拥有的排污权会多出来，企业可以选择将这些多余的排污权出售获利。假设市场中交易主体

都是理性的，影子价格的“库兹勒茨”曲线 1 不会凭空出现，因此政府必须采取措施，鼓励企业积极参

与。 

4.5. 环境信息系统影响排污权定价的精确性 

排污权交易市场的价格基础取决于参与交易的各个企业的实时排污状况，为了防止一些企业所持有

的排污许可证因为某些企业的欺骗而贬值，相互监督企业排污状况是市场对参与者的要求。因此环境监

督管理机构应该采取措施，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建立和完善环境信息系统和排污监测系统，其可以采取的

措施是在参与交易的企业上报的排污口处安装排污自动监测仪和“黑匣子”。这样可以有效增强排污权

交易市场的信息完善程度和透明度，解决排污企业和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保证交易进行有

序[15]。同时还要引进先进的监测设备、成立高效的监测队伍，制定合理的监测标准和监测处罚办法，以

防止企业超标排放和脱离监管、偷偷排放的情况。若不能杜绝企业超标排放和脱离监控排放，排污权交

易制度形同虚设。 

5. 结束语 

本文以影子价格为基础确立了排污权初次定价模型，得到排污权初始分配价格。运用影子价格理论

定价能够准确体现排污权的内在价值，也全面考虑了环境的负外部性，使得企业目标和社会目标殊途同

归，同时也增加社会总收益。 
另外，本文又在此基础上，确定了二次交易市场的均衡价格。影响该均衡价格的因素主要有三个，

分别是二级市场的边际交易成本、企业的边际治污成本和平均利润。政府有义务为交易双方提供透明、

公正的平台，以便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另外，对企业而言，也应当注重自身的环保性，着力减少生产成

本，同时提高治污能力，如此可以降低企业因排污需要而大量购入排污权的风险，同时还可以帮助企业

卖出多余排污权获利。 
我国的排污权交易制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除定价问题以为的很多问题都需要解决。我们能做的除

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建议和意见，还有就是提高自身的环保意识，也倡导更

多的人加入到环保主力军的队伍中，为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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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库兹涅茨曲线是上世纪 50 年代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库兹涅茨用来分析人均收入水平与分配公平程度之间关系的一种学说。

研究表明，收入不均现象随着经济增长先升后降，呈现倒 U 型曲线关系。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时候，环境污染的程度

较轻，但是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环境污染由低趋高，环境恶化程度随经济的增长而加剧；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也就是

说，到达某个临界点或称“拐点”以后，随着人均收入的进一步增加，环境污染又由高趋低，其环境污染的程度逐渐减缓，环境

质量逐渐得到改善，这种现象被称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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